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盈利警告

本公佈乃新融宇集團（控股）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，連同其附屬公司，「本集團」）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

證券上市規則（「上市規則」）第13.09條及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之內幕消息條文而作出。

本公司董事（「董事」）會（「董事會」）謹此知會本公司股東（「股東」）及有意投資者，根據董事會對本集團未經審

核綜合管理賬目的初步審閱，預期本集團於截至 2015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的虧損將會大幅增加，而本集團於
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錄得虧損約2,160萬港元。此虧損增加主要由於︰

(i) 終止紡織分部產生的虧損；

(ii) 就已發行的可換股債券及承兌票據產生額外的利息開支；及

(iii) 為發展融資租賃分部時產生額外一般及行政開支。

本公佈所載資料僅以董事會對本集團截止 2015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綜合管理賬目及現有資料的初步

審閱結果為依據。股東及有意投資者務必細閱本公司截至 2015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的中期業績公佈，有關公

佈預計將於2015年8月21日公佈。

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。

承董事會命

新融宇集團（控股）有限公司

主席
余學明

香港，2015年8月18日

於本公佈日期，董事會包括五名執行董事，分別為余學明先生（主席）、余傳福先生（行政總裁）、薛由釗先生、鄭強先生及韓瀚霆先生；
一名非執行董事陳儀先生；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王惟鴻先生、冼家敏先生及趙利新先生。


